成都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
报考指南
一、关于报考条件
1.在校、在读的非全日制学生是否可以报考？
答：在校、在读的非全日制学生如已取得报考职位要求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且专业符合职位条件，应如实填写在读学习经历，并保证聘用后可全职在岗工作，可报名参加考试。
2.职位表中法学类专业范围？
答：根据法学专业门类及学科方向，结合成都法院工作需要，选定部分法学类专业形成《成都法院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招聘考试法学类专业目录》（简称《专业目录》，详见本指南附件）。报考者所学专业应与《专业目录》或职位要求专业完全一致；国（境）外报考者所学专业与《专业目录》或职位要求专业不完全一致的，可咨询招聘机关并介绍情况，提供主要课程、研究方向、学习内容或专业认证等材料，招聘机关将综合研判后进行审核。
3.报考人员能否以双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报考？
答：对于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报考人员，在校期间取得国家教育部门承认且能在相关认证网站核验的双学位证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的，可依据双学位证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注明的专业报考。

4.报考资格条件中要求的各项资质（资格）的截止时间？
答：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截止时间均为报名第一日。其中，参加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考者，在面试资格审查时暂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可先提供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并签订承诺书。 
二、关于报名程序

5.网上报名如何操作？
答：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登录成都人事考试网，选择本公告考试进行报名。

6.网上报名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考生登录成都人事考试网，按照网络提示注册，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并上传照片。电子照片须为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格式为jpg，像素为102（宽）×126（高），大小在20KB至160KB之间。考生上传照片后，系统会自动审核照片。上传的照片不符合规定或与本人不符的，将无法通过资格审查。

注册成功后，考生根据提示选择应聘岗位，如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表并提交。如因填报信息不规范、不完整、不准确造成资格审查无法通过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7.报考者可以报考几个职位？
答：报考者只能报考1个职位。
8.报考者能否更改报考职位？
答：缴费后不可撤销及更改职位，请考生报名前充分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填报。 
三、关于考试内容

9.笔试主要形式和考查内容是什么？
答：笔试采用无纸化考试模式，采用计算机上机答题。客观性试题，题型为选择题。主要考查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
10.专业技能测试涉及什么内容？
答：主要测试在计算机上以常用输入法进行汉字录入的速度和准确率。要求10分钟以内，根据招聘单位提供的文字材料在考试系统中完整、准确的录入600个汉字。考试系统根据录入速度和准确率进行评分，满分100分，达到90分及以上为合格。
11.面试形式和内容是什么？
答：面试以结构化面试为主，重点测试报考者逻辑分析、归纳提炼、应急应变及沟通表达、仪表仪态等方面与聘用制审判辅助职位的适配程度。
四、关于体检和考察
12.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如何提出复检申请？
答：报考者对当日、当场体检的项目结果有疑问的，可立即就相关项目提出复检申请，招聘单位应当日、当场安排复检。招聘单位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5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检。复检只能进行1次，如有复检，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13.考察主要了解哪些内容？
答：主要通过出具书面证明的方式，对报考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情况、学习和工作表现以及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进行考察。
五、关于回避
14.需要回避的情形主要有哪些？
答：报考聘用制法官助理、书记员岗位考生的父母、配偶、子女在所报考法院辖区范围内从事律师、基层法院服务工作者、司法审计、司法拍卖等法律有偿服务职业以及在所报考法院辖区内担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设立人职位的应当回避。
六、关于违规违纪人员处理
15.报考者如有违规违纪行为将如何处理？    

答：报考者在本次招聘各环节中如出有违规违纪行为将终止聘用程序，取消聘用资格。
七、其他
16.是否有指定的考试教材和培训班？
答：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附：成都法院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招聘考试法学类专业目录

成都法院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招聘考试
法学类专业目录
法律事务、法律、律师、法学、比较法学、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学、监狱学、电子商务与法律、法学理论、法律史、中国刑法学、经济刑法学、犯罪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刑法学、民法、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商法、国际商法、民商法、民商法学、诉讼法、诉讼法学、经济法、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军事法学、比较刑法学、法律硕士、行政法、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法律逻辑学、民族法学、应用法学、医事法律、医事法学、法律与经济、法律与金融、金融服务法、金融法学、人权法学、财税法学、反恐怖主义法学、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证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法学、社会法学、数据法学、数字法学、司法警察学、法与经济学
